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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边界分析的产权理论基础

朱宪辰

　　摘要: 本文通过行为边界的基本分析, 指出尽管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界定状态, 但“界定”(界定得如何)”

却是产权理论的基础, 是解释经济人行为的基点。本文首先分析了“无残缺的私有权”与“零交易成本”所对

应的“完全界定产权”; 然后从行为边界 (关系特性) 的分析出发, 提出“权利”构成的六个必要条件。最后就

产权理论基础的若干认识和表述进行了讨论得出了几点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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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许多研究者近几年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对资源配置的

作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治理结构和竞争机制 (林毅夫,

2000) ; 或考察“模糊产权”、“集体产权安排”状态在中国体制

改革中的效率解释 (李稻葵, 1995; 田国强, 1996) ; 或提出超

产权论 (刘芍佳、李骥, 1998) , 强调代表产权拥有度的剩余利

润占有率未必与企业经营者努力程度、与企业绩效同向关

联。与此同时也有人仍坚持认为“明晰产权”是微观主体具有

效率活力起码的条件 (吴敬琏, 1998)。

这些争论在“产权”与企业绩效或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的关系上尽管有很大差距, 但就“产权”(或称产权安排) 而言

所论及或暗含的都是指企业营运剩余的控制、占有。就制度

变迁过程的解释任务而言, 这样的“产权”标度似乎显得不够

胜任。本文以为, 循着经典的个体分析方法和经验研究的要

求, 研究厂商、家庭及社会组织中的代理人之间的“产权”问

题, 有必要探讨行为边界关系以使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坚实的

产权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揭示了由于信息不充分,“完全界定

产权”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尽管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界定状

态, 但“界定 (界定得如何)”却是产权理论的基础, 是解释经

济人行为的基点。本文着眼于“界定得如何”, 从分析与“零交

易成本”所对应的“完全界定产权”开始, 讨论了与“无残缺的

私有权”之间的区别; 然后从行为边界 (关系特性) 的分析出

发, 提出“权利”构成的六个必要条件。最后就产权理论基础

的若干认识和表述进行了讨论, 得出了几点推论。

二、“完全界定产权”与“无残缺的私有权”
“完全界定产权”的这种状态由于诸多方面对新古典模

型假定的批判而获得了充分的讨论, 同时也就显得比较清晰

了。这就是实现W alras 均衡所要求的所有原子个体都已经

具有充分的信息; 因为信息已经充分, 那么所有关于支配稀

缺性资源的排他性行为边界都很清楚 (具有共同知识) ; 每个

成员都同样地一清二楚地选择遵守这些边界。进一步, 在这

种“完全界定”状态下, 交易契约也是完备的 (张维迎,

2000) ①, 然后必然推出实现帕累托效率条件 (Staten,

Um beck 1986)。在这种无须进一步付出努力就具备的充分

信息状态下, 相互交换关于资源有用属性的排他性支配行为

边界的过程从一开始到交换完成都不需要花费任何额外的

资源 (Edgew o rth box 的各边长不会缩短)。这种情况也就可

以被认为是“零交易成本”状态了。

“无残缺的私有权”则是以“物”的完整客体属性不可分

割地排他性归属来看待行为人 (即博弈局中的 p layers) 关系

的。因为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在论及“产权”问题时,

总免不了用对应现实中私人所有制的“理想”状态作为参照

系。于是引起许多人关注产权弱化 (或称产权稀释

Eggertsson, 1990)。正如德姆塞茨 (D em setz, 1988)所关注的

“共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之间的一个巨大的范围。”

实际上, 可以界定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私有但

却符合“完全界定产权”的状态。例如象阿尔钦 (A lch ian,

1977)早就指出的, 一种资源 (如土地) 的许多不同用途可在

不同行为人之间分别拥有。更明确的例子可构造如下:

伯金斯 (F1Berkes, 1986) 对土耳其阿兰亚沿海渔场的研

究发现约 100 名当地渔民的空间区域和鱼汛的时间区域用

他们相互认可的方式划分了捕捞的平面图和时间表。若以此

为基础略去一些细节, 即可构造一虚拟的“完全界定产权”状

态: 假定诸行为人在充分信息基础上, 就所有关于支配渔场

稀缺资源的排他性行为边界 (按时空) 都很清楚地进行了划

分; 每个成员都同样清楚的选择了遵守这些边界。

“无残缺的私有权”并不等价于“完全界定产权”, 尽管二

者都几乎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区别这二者的意义在于“理想”

的极限状态之设定不能用前者, 而后者则易于充当现实描述

参照系的极限状态。

三、一般“权利”状态的特性分析
虽然每个个体都没有充分信息 (关于自然和其他个体) ,

但他们仍在不停地处理与其他个体相关联的事件, 个体之间

显然存在一系列 (处于演变之中的) 行为边界, 尽管有时模糊

有时较清晰。②这类边界的内生解释是能够通过观察、度量、

假设推论、估计、检验而证伪的。“完全界定产权”是这种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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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特例, 就一般情况, 本文从个体行为考察的角度分析

了“权利”的如下特性:

11 选择特性: 行为人有选择余地。张五常为《新帕尔格

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交易成本”作解时给我们在方法论上的

指导意义就在于, 研究的起点建立在机会成本的分析方法

上。这就意味着研究对象 (下称行为人)总是处在自己可以具

有不止一种选择方案的境况中 (尽管选择不同的行动方案,

损益结果的期望和方差可能各不相同, 但必须要有不止一种

行动方案) , 即行为人有选择余地。③当人们使用“权利”这个

符号概念时,“行为人有选择余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

一。

21 联系特性: 多个行为人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损益关

系。克鲁梭一人独处孤岛时, 也总在处理选择和决策问题, 不

过显然人们不认为这时有必要使用“权利”这个符号概念, 所

以“多个行为人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损益关系”也是讨论“权

利”概念时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31 均衡特性: 演进过程中形成并影响此后行为的博弈均

衡状态。从行为与关系接下去再讨论, 就会遇到困难了。“交

易成本”对应的是交易“行为”, 考察“行为”的起点是“关系”,

但“关系”又取决于互动的“行为”, 一个令人生厌的“鸡生蛋,

蛋生鸡”问题。汪 (1996) 的分析已经指明, 循着演进的途径

走, 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循着均衡的途

径, 我们就必须在某个适当的地方切断这个互为因果的链

条, 确定地假设其中的一个方面为“原因”, 而另一个方面则

是“结果”。于是, 从行为人之间“权利”关系的形成过程和愿

意以此作为进一步打交道的基础来理解, 这种关系是一种已

经形成的博弈均衡状态。④

不过, 这种理解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处于一个

均衡和另一个均衡之间的状态如何理解? 即使作为动力学研

究, 也必须对某一 t 时刻的状态给出确切描述 (各变量均依

赖于 t)。为描述不均衡关系到另一个均衡形成的背景, 本文

引出分层特性的概念如下:

41 分层特性: 当较低一层的关系处于不均衡状态时, 上

一层均衡关系可以依然存在。罗尔斯 (1971)明确无误地以虚

拟抽象的方式, 把洛克、卢梭等人原先还论证为历史上实有

状态的“自然法”状态, 干脆设立为与历史无关的纯思辨形式

的公理基础, 即他建立的体系基点——“无知之幕 (veil of

igno rance)”后面的“原初状态”。在本文讨论的主题下不涉及

他与诺齐克关于行为人之间应该怎样调整分配稀缺品的争

论, 而是认为罗尔斯处理行为人之间“冲突、合作”关系的分

析方法具有经典意义: 从具体描述当事人之间为产品和劳务

的数量分布发生利益冲突; 到描述当事人之间为交涉依据的

依据之争 (例如适用的实体法) ; 再到程序之争; 最后到关于

依据、程序的正义原则之争。经过这样一层层“过滤”, 留下的

弱条件总能满足当事人之间的一致同意。因此, 广义的“权

利”关系应具有分层特性⑤。当较低一层的关系处于不均衡状

态时, 上一层的均衡关系可能依然存在。如果对所有的民事

纠纷事件总体进行抽样, 可以检验冲突在不同分层上发生、

逐步升级的性质。就个体对“层”的取舍比较行为看, 可以用

序偏好的分层予以描述: 行为人对较低层的每一冲突项目的

可能损失评价均不及上一层的任一损失重要; 行为人对较低

层上所有冲突项目的可能损失评价均不及上一层的任一损

失重要。

此外, 还可以比较一下新古典经济人与罗尔斯假定的原

始状态下的行为人: 前者具有充分信息、追逐私利, 而后者则

是一幅“无知+ 冷漠”(相互无利他动机)”的面孔。在罗尔斯

假定的原初状态下, 行为人组成“多少有些自足的联合体”社

会, 他们一方面“由于合作, 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 它使所

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仅仅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

的生活更好的生活⑥; 另一方面, 由于这些人对由他们协力产

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 (因为为了追求他

们的目的, 他们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

额) ,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 ⋯⋯”。因为罗尔斯不是

为了描述和解释, 而是试图指导当事人建立“组织良好的社

会”, 所以他没有提供分层损益关系的博弈描述, 也忽视了个

体在较低层面上为利而争时“破坏”上一层“原则”的可能。而

这正是制度变迁的情况 (当自然条件或当事人能力发生变化

而影响各当事人知识片段、结构时, 原均衡被打破)。

本文以上讨论“权利”的有关方面内容其实在许多文献

中都是作为“制度”问题来考虑的⑦。如果注意一下在方法上

着眼于个体与着眼于个体之间关联结构分别作为基本分析

对象的区别, 就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制度一词与使用权利或

权力一词的差异。例如我们不会说行为人的制度受到了削

弱, 但会听说的权利或权力受到了削弱。所以下面有必要就

个体行为补充“权利”与“权力”的要素。

51 能力决定特性: 从不均衡态演化为何均衡态取决于行

为人的认识和行动能力 (汪, 1995、1996, 所说的知识结构传

统, 共同知识, 类型识别; Giddebns 1984)。尽管帕森斯在形成

社会组织系统框架时, 将“权力”与所谓“集体目标”联系在一

起受到了一系列批评 (Giddens, 1977) , 但他对“权力”的洞察

力还是受到大家重视的——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Giddens

(1984)将“权力”的含义深化, 强调了行为人所具有的能动作

用与认知能力: 人们在定义权力概念时⋯⋯把权力看作是实

现所欲求的、预料之中的后果的能力⑧。

因为行为人有选择不同方案行动的余地, 所以可以进一

步强调行为人的“行动”能力和“战略”对均衡的作用。社会学

对此描述如下 (Giddens, 1984) :

(行动者) 有能力“换一种方式行事”, 就是说能够介入、

干预这个世界, 或者能够摆脱这种干预, 同时产生影响事件

的特定过程或事态的效果。这就假定行动者能够 (在日常生

活流中周而复始地) 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性质的权力,

包括那些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个体有能力“改变”

既定事态或事件的进程, 这种能力正是行动的基础。如果一

个人丧失了这种“改变”能力, 即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 那么

他就不再成其为一个行动者了。

对上述能力影响均衡需说明几点问题: 首先,“权利”分

布 (即行为人之间相互认可的决定损益结果的行为边界) 如

果看作行为人博弈的均衡状态, 那么决定究竟处于何种均衡

状态的因素就是众行为人的行动能力和他们对战略及支付

的知识, 所以通常用“权力”二字表示这种能力; 第二,“能力”

(总有相应的表现符号) 通过积累的知识传统影响其他当事

人的判断和决策 (贝叶斯均衡中有时称为信念) , 从而影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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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结果; 第三, 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影响其他人损益 (支付) 的

能力 (行动的可能性) , 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可言了, 例如一个

人处在既没有被世俗认可的财物、也没有援引法律的可能、

又没有影响舆论能力的境地, 该君若既不能给别人带来收益

又不能对别人造成损失, 那么他就没有任何保护自己防范他

人的手段——一种比乞丐还要糟糕的无权利状态。

61 稳定预期性。达到均衡时的行为边界状态对相关的

所有行为人都是“宁愿”选择的结果, 每个人在自己的边界内

活动都不会招致阻碍、干扰 (除非外界条件发生变化、行为人

的信息集和知识及支付函数发生了变化, 或其能力发生了变

化)。这一点对所有行为人都有相同的预期, 并籍此维持均

衡。

71“权利”状态归纳。经济学所考察的个体一般来说总处

在一定的“权利”分布状态之中。通过上述分析, 至此可对“权

利”状态归纳如下: (1) 多个行为人的各自序偏好 (及资源) 之

间存在分层冲突, 使用或耗费资源的有用属性带来的序偏好

实现程度即相应的损益结果 (支付函数值 payoff) ; (2) 每个

行为人都具有选择 (通过积累形成的知识传统) 以影响其他

行为人损益结果的战略能力; (3) 在外界条件一定的条件下,

诸行为人总能在某一层形成都不愿改变的行为关系; (4) 该

关系决定、形成各自的损益结果 (payoff) 的行为边界, 提供相

互之间稳定的行为预期。

斯科特 (Scho tter, 1980) 就制度所做的状态描述如下: 在

人数为 P 的行为个体之间, 相互打交道的行为满足一定的规

律性R (R egu larity)。在往复的情景 S 中: (1) P 里的每个个体

都遵守R; (2) P 里的每个个体都预计其他人会遵守R; (3) 在

其他人遵守R 的条件下每个人都选择遵守 R; (4) 在某个体

背离R 的情况下其他剩余个体的部分或全部都将背离R。斯

科特描述的R 就是在某一层形成的都不愿改变的行为关系,

本文考察的权利分布状态包含了斯科特的描述, 同时还注意

了行为人的序偏好效用和通过知识影响他人效用的能力。

总之, 满足: 个体选择性、联系性、均衡性、分层性、能力

决定性、稳定预期性的状态本文称之为“权利”状态。简言之,

相应于博弈均衡状态的行为关系决定、形成各自的损益结果

的行为边界, 在此边界范围内的活动行为就是个体的“权

利”。

四、推论与讨论
11“产权”与“权利”

权利是一般状态, 而经典的“产权”概念则必须包括“对

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⑨的这种关于“物 (稀缺

的有用属性)”的特征。德姆塞茨 (D em setz, 1967)把产权视为

一种社会工具:“它之所以有意义, 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

的交换中形成了合理的预期。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实

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动的动力。⋯⋯谁

拥有产权, 他人就会允许他以某种方式行事。”科斯也指出:

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利用的是实物而不是行使一定行

为的权力,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财产拥有者实际上拥有的

是一定 (受限制的)行为的权力。可见产权是一种关于“物 (而

非人)”的权利状态。权利是一般状态, 产权则是一种特殊状

态。(行为人之间除了关于“物”的关系之外, 还有许多彼此以

对方作为实现效用评价途径的关系, 如致谢与致歉。)

综上分析, 产权状态的功能性表述依然是理解产权经济

分析体系最基本概念的恰当方式βκ, 而交易费用概念在产权

理论基础中不具备操作变量的要求, 无法作为分析的基础βλ。

21“不完全界定产权”

尽管“完全界定产权”这一理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不存

在, 但在分层的产权体系中, 人类社会“界定产权”是常态, 且

自人类语言中有“行窃”一词始, 即有“产权”界定状态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 这里的“界定”是形成的均衡“状态”, 它未必

等价于政策研究制定者依靠国家机器的推行实施工作)。

31 竞争机制与“明晰产权”

林毅夫等人强调的治理结构和竞争机制; 或李稻葵的

“模糊产权”、田国强的“集体产权安排”; 以及刘芍佳、李骥的

超产权论等, 在本文描述、分析的框架中显然属于各种“权

利”状态。进一步注意到治理结构和竞争机制也是各类行为

人围绕企业剩余的形成、索取和控制而发生的关系; 相互围

绕因“物”而产生的损益边界关系, 所以他们也属于不同的

“产权状态”。再考察“明晰产权”的含义, 从陈述而非规范的

角度理解, 这是指围绕企业的相关行为人在某一层上的关系

不均衡, 因为至少这时经济转型的状态不满足“产权”的功能

性预期条件。所以“产权状态”界定得如何仍是观察分析和解

释经济行为的最基本出发点, 当然也是解释绩效的基点。

注释:

①信息已经充分到剩余 ( residues) 在队生产 ( team p roduction)

之前已被所有参与者 (p layers) 确认且预分完毕, 在这个虚拟的极限

状态下可见无相应控制权、索取权, 也就无企业可言。

②Barzel(1989) 把相应于模糊的部分称之为“公共领域 (public

dom ain)”。

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奴隶也可以选择降低人力资本的产出绩

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战略空间越大必然对当事人越有利。

④汪 (1996) 把产权视为博弈的结果, 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更强调

均衡关系的意义和对当事人行为的作用。

⑤罗尔斯认为当事人在面临选择时采用的比较原则符合

lex ical- o rder 方式, 当事人选择具体行动时考虑较上一层的原则总

是优先于较下一层的原则。

⑥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退出选择的存在假定。

⑦罗尔斯将制度的功能性表述也采用 common know ledge 以提

供当事人稳定预期的方式, 这与早期的奈特 (kn igh t) 和近期艾尔斯

的 (E lsner, 1989) 强调制度的预期功能是一致的, 以下更需要强调的

是这些与德姆赛茨所说的产权功能定义是一致的 (1967)。

⑧另一方面, 包括帕森斯和福柯在内的其他一些学者, 则首先把

权力看成是社会或社会共同体的某种特性。这里关于个体的欲求、愿

望的因素已经隐含在前面权利的选择和均衡要素考虑之中。

⑨阿尔钦的经典注释, 见“产权: 一个经典的注释”。

βκ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 (D 1H um e) 在《人性

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 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这种动物的高

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 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

程度, 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 人类社会界定

“产权”关系, 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 免于

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

βλ张五常 (1992) 在比较产权和交易费用这两个概念, 谁更易于

作为描述和分析基础时在机会成本的意义上选择了后者; 而汪丁丁

(1995)则在博弈均衡的意义上选择了前者。

77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主要参考文献:

11A lch ian, A 1A 1, ( 1977 ) , Econom ic Fo rces at

W o rk1 Indianapo lis: L iberty P ress1129～ 1301
21Barzel, Y1, ( 1989 ) , Econom ic A nalysis of P roperty

R igh ts1Cam bridge U niversity P ress1
31Berkes, F1, (1986) , M arine Insho re F ishery M anagem ent in

T urkey: Som e Examp les, P rob lem s and P ro spects1 In N 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 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Common -

P roperty Resource M anagem ent W ash ington, D 1C1: N ational

A cadem y P ress, 63～ 831
41Cheung, Steven N 1S1, ( 1992 ) , O n N eo - institu tional

Econom ics1in Contract Econom ics1Ed1 By W erin, L 1and H 1
W ijkander1Basil B lackw ell L td1

51D em setz, H 1, ( 1967 ) , Tow ard A T heo ry of P roperty

R igh ts1Am erican Econom ic Review , 57 (M ay 1967) 61～ 701: 3471
61D em setz, H 1, (1988) , Ow nersh ip , Regulation and F irm s Basil

B lackw ell L td1
71Eggertsson, T 1, ( 1990 ) , Econom ic Behavio r and

Institu tions1Cam bridge U niv1P ress1
81E lsner,W o lfram , (1989) , A dam Sm ith’s M odel of the O rigins

and Em ergence of Institu tions1JE I1,M arch1, 1911
91Giddens, A 1, ( 1977 ) ,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 lit ical

T heo ry1L ondon: H utch insonöN ew Yo rk: Basic Book s1
101Giddens, A 1, ( 1984 ) , T he Constitu tion of Society,

Cam bridge: Po lity P ress1
111Scho tter, A ndrew , (1980) , T he Econom ic T heo ry of Social

Institu tion, Cam bridge U niversity P ress, 111
121Staten, M 1and Um beck1J1, ( 1986 ) , T he Econom ic

Inefficiency of L aw : A logical and Emp irical Impo ssib ility1W o rk ing

Paper: D ep t1of Eco1U ni1of D elaw are, and D ep t1of Eco1 Purdue

U niv1
131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中文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0。

141 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 载《经济研究》,

1995 (4)。

151 刘芍佳、李骥:《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 1998。

161 林毅夫等编:《中国经济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71 罗尔斯:《正义论》, 中文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81 田国强:《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 载

《经济研究》, 1996 (11)。

191 汪丁丁 (1998) :《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 载《经济研

究》, 1995 (9) ;《产权博弈》, 载《经济研究》, 1996 (10) ;《回家的路——

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01 吴敬琏、汪丁丁 (1998)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载《汪

丁丁文集》。网址: h t tp: ööwww. in tellectual. m em bers. easyspace.

com ö

(作者单位: 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　南京　210008)

(责任编辑: 金　萍)

(上接第 67 页)“文化人”观念类似; 诺思将制度视为信仰结

构的外在形式, 认为信仰结构及其演变是制度矩阵的决定因

素, 这同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变迁即认知心理或信念的改变如

出一辙; 诺思将新古典主义忽略的历史因素纳入考虑提出制

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这同凡勃伦传统强调的经济学是一门进

化论的科学观点相近。以上表明, 诺思似乎正在踏上一条对

新古典范式的“离经叛道”之路, 这正如凡勃伦传统的学者达

格尔 (D ugger)所说的:“他 (指诺思, 笔者注) 已违背了新古典

中心地位的有关善行、自动均衡和自然法则的标准。如果他

不思悔改的话, 他在离经叛道的路上就可能走得更远。但我

却劝他因背离而加深罪孽。”βτ 应当指出的是, 虽然诺思的制

度变迁思想有向凡勃伦传统靠拢的趋势, 但他并没有根本放

弃新古典理论的范式, 在其搭就的分析框架中, 他在修正新

古典范式 (修改理性假定、增加时间因素) 的同时保留了一些

他认为合理的东西, 如稀缺性假设、微观理论的分析工具等。

也许诺思想在新古典范式同凡勃伦传统之间架通桥梁, 以更

好地理解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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